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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421民初325号
陶光明：原告包留生与被告陶光明、陈春强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21民初
3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陶光明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包留生货款348200元;二、驳
回原告包留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24元，由被告陶光明负担。
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陶光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22)浙0481破8号

根据债权人杭州允鑫贸易有限公司的申请，本院于
2022年3月31日裁定受理债务人海宁市美格领地木业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2年4月19日指定浙江海翔
律师事务所为海宁市美格领地木业有限公司的破产管理
人。本案适用快速审理方式。海宁市美格领地木业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在2022年6月16日前向管理人浙江海翔律
师事务所(通讯地址:浙江省海宁市海洲街道新苑路91号二
楼;联系电话:15967318880;联系人:陈伊丽)申报债权，并提
交相关证明材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海宁市美格领地木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公司权证照、财务账册、凭证和重要合同文书、财产持有
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本院定于2022年6月20日下午14:00在本院第21
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债权人会议以线上和线下同
时进行，债权人可与管理人确认参加会议的方式，线上和线
上参加债权人会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请准时参加。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1破27号之三

因浙江凯迪袜业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已按本院裁定
认可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分配完毕，管理人申请终结破产
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
规定，本院于2022年4月24日裁定，终结浙江凯迪袜业有
限公司破产程序。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1313号

施志华（户籍地：温岭市城东街道三星大道659号）:本
院受理的原告杭州华江大件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与被告施志
华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证据副本、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举证通知书、程序转换裁定书、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
要求:1.判令你支付拖欠运输费78000元及相应利息；2.本
案诉讼费由你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适
用普通程序审理，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
2022年7月1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2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151号

周艳、杨友明、周娟芳：本院受理的原告周小林与被
告周艳、杨友明、周娟芳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
告知书、上诉事项通知书。判决如下：一、限被告
周艳、杨友明、周娟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返还原告周小林借款本金15万元，并支付利
息（以本金15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28%，

自2021年3月5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限被告
周艳、杨友明、周娟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
告周小林借款本金2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本金20万元为
基数，按照月利率1.28%，自2021年3月5日起计算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三、限被告周艳、杨友明、周娟芳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周小林律师费2万元；四、原告
周小林有权就被告周艳所有的位于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
玫瑰半岛花园16幢1单元1003室[不动产权证号：浙
（2020）湖州市（南浔）不动产权第0010320号]拍卖、变卖
或折价所得价款在本判决第一、三项确定的债权范围内享
有优先受偿权；五、原告周小林有权就被告周艳所有的位
于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玫瑰半岛花园16幢1单元1004室
[不动产权证号：浙（2020）湖州市（南浔）不动产权第
0010321号]拍卖、变卖或折价所得价款在本判决第二、三
项确定的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850元，公告费860元，合计
诉讼费7710元，由被告周艳、杨友明、周娟芳负担。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190号

王勇:本院受理原告陈晓军与被告王勇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268000元并赔偿
利息损失(自2017年2月1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朋友关系。2015
年，被告因资金周转提出以原告的名义向案外人借款
268000元，原告以借款人身份向案外人出具借条，并将所
借款项交付被告，后案外人向原告催讨该笔借款，因被告无
力偿还，原告先代偿了借款，被告承诺于2017年2月11日
前归还并出具借条一份。现履行期限早已过去，被告分文
未还，且已无从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组织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的15日
内。定于2022年6月17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初2830号

章岳祥、谢银武：本院受理原告武义县康达五金制造
有限公司管理人与被告章岳祥、章岳良、谢银武股东损害公
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二人依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向你二人公告送达（2021）浙0723民初2830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判令：一、被告章岳祥、被告谢银武、被告
章岳良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对武义县康达五金制造有限
公司破产财产不足清偿对外所欠债务159615793.08元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驳回原告武义县康达五金制造有
限公司管理人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40805元，由
原告武义县康达五金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负担926元，被
告章岳祥、被告谢银武、被告章岳良共同839879元负担；公
告费650元，由被告章岳祥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交纳。请你二人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1228号

王峰峰:本院受理原告陈东亮为与被告王峰峰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需公告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782民初1228号
民事判决书和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4905号

王宝宝:本院受理原告刘水仙诉被告王宝宝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被告王宝宝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被告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定于2022年6月15日上午9时在义乌法院江东办
公区国贸第四审判庭(江东中路371号)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6号

余婷婷：本院受理原告朱懿涛与被告张航瑜、余婷
婷、楼建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张航
瑜、余婷婷、楼建锋归还原告朱懿涛货款定金人民币
20000.00元整，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20年4月22日起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二、判令被告张航瑜、余
婷婷、楼建锋承担本案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
诉讼提示、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参加诉
讼通知书(依职权)，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22年6月14日9时40分在本院诉讼
服务中心2楼第24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
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528号

蒋学会：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广源机械设备厂与被
告蒋学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
告蒋学会支付原告永康市广源机械设备厂货款22400
元，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自2021年4月29日起按年利
率15.4%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三日
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
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24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074元，由被告
蒋学会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
52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1402号
尹才洲：本院受理原告李孟与被告尹才洲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由于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
讼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
示、民事裁定书。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尹才洲归还
原告李孟借款人民币21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举
证期满后2022年6月20日14时30分在本院24号审判庭
(诉讼服务中心2楼)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作
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7373号

周江波：本院受理原告崔丽娜与被告周江波装饰装
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21)浙0784民初7373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周江波退还原告崔丽娜预付
款9555元。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履行完毕。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
费650元，合计700元，由被告周江波负担。请你自公告
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立案庭205办
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
诉状。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5351号

叶红明:本院受理的原告葛永建与你之间的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726民初5351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限
被告叶红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葛永
建借款20000元及利息(以20000元为基数，按2020年
4月20日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自2020年5月20日起计算
至实际还清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803号

江贤军：本院受理原告黄青凤与被告江贤军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
付原告货款人民币23000元，并支付违约付款违约金
（自起诉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由被告
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和
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本案由郭子教担任审判员独任审理，定于
2022年6月25日9时00分在浦江县人民法院杭坪法庭
3号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未到庭应诉，本院将依
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7058号

谢光辉:本院受理原告夏宗阳与你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802民初
705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谢光辉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夏宗阳投资款34000元。
案件受理费650元，由被告谢光辉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交纳，逾期强制执行。公告费560元，由被告
谢光辉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花园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726号

祝绮雯、柴玉荣、衢州市骅驰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的原告王慧芬起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监督卡、诉讼风险提
示、告知书、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375号

郑志新：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志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监督卡、诉讼风险
提示、告知书、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547号

黄鹂：本院受理的原告廖成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监督卡、诉讼风险
提示、告知书、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十五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2年4月26日第11版法院公告栏中，平
阳县人民法院（2017）浙0326民破33号之一，应增加“终结
成华浙江鞋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本裁定自即日起生
效。”，特此更正。

陆水平：
海盐县人民政府武原街道办事

处依据（2021）武赔字001号《行政赔
偿决定书》已于二〇二二年四月八日
将 赔 偿 给 你 的 房 屋 损 失 人 民 币
2177799.44元(大写：贰佰壹拾柒万柒

仟柒佰玖拾玖元肆角肆分)提存于本
处。请及时到本处领取该提存款
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的规定，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利，
自提存之日起五年内不行使而消灭，
提存物扣除提存费用后归国家所有。

浙江省海盐县公证处
2022年4月28日

公告

兹 有 浙 江 省 艺 术 发 展 研 究
会 法 人 登 记 证 书（副 本）不 慎
遗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33000050187673X2，住所：杭州市

拱墅区建德路9号。法定代表人：田
宇原，业务主管单位：浙江省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登记日期：2017年6月9
日，声明作废。

浙江省艺术发展研究会
2022年4月28日

遗失声明

宁波海曙博越口腔门诊部不慎
遗失了浙江省生态环境厅2018年10
月 26 日颁发的辐射安全许可证正、

副本，证号：浙环辐证[B2747]，现声
明作废。

声明人：宁波海曙博越口腔门诊部
2022年4月28日

遗 失 声明

东阳市六颗稻穗农业发展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0783323496274J）遗失东阳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2016年1月13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等其他印
章，现依法公告上述证照印章自2019
年9月23日起全部作废。

特此公告。
东阳市六颗稻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4月28日

遗失声明

杭州市萧山区之江法律服务所
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证（副本）一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33330000744100135F，声明作废。

杭州市萧山区之江法律服务所
2022年4月28日

遗失声明

公 告
提存人：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
提存受领人：邱学锡、邱永波、林爱珍、
邱海慧、邱海燕

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已于二〇二二年
三月十五日将根据瑞云行赔决[2022]1号《行
政赔偿决定书》应支付的140300元人民币提
存于我处，请你们到我处领取。如果你们在法
律规定时间内不领取，该笔款项将上交国库。

我处地址：瑞安市隆山东路政法
大院内司法局办公楼

联系电话：0577-65813389
邮政编码：325200

浙江省瑞安市公证处
2022年4月28日

公 告
提存人：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
提存受领人：林士朋、林守林、林士利

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已于二〇
二二年三月十五日将根据瑞云行赔决
[2022]2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应支付的
103900 元人民币提存于我处，请你们
到我处领取。如果你们在法律规定时
间内不领取，该笔款项将上交国库。

我处地址：瑞安市隆山东路政法
大院内司法局办公楼

联系电话：0577-65813389
邮政编码：325200

浙江省瑞安市公证处
2022年4月28日

公 告
提存人：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
提存受领人：邱永南、林兰娟

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已于二〇
二二年三月十四日将根据瑞云行赔决
[2022]3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应支付的
85100元人民币提存于我处，请你们到
我处领取。如果你们在法律规定时间
内不领取，该笔款项将上交国库。

我处地址：瑞安市隆山东路政法
大院内司法局办公楼

联系电话：0577-65813389
邮政编码：325200

浙江省瑞安市公证处
2022年4月28日

公 告
提存人：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
提存受领人：林世叶、夏碎荣

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已于二〇
二二年三月十四日将根据瑞云行赔决
[2022]4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应支付的
68560元人民币提存于我处，请你们到
我处领取。如果你们在法律规定时间
内不领取，该笔款项将上交国库。

我处地址：瑞安市隆山东路政法
大院内司法局办公楼

联系电话：0577-65813389
邮政编码：325200

浙江省瑞安市公证处
2022年4月28日

公 告
提存人：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
提存受领人：吴昌信、林彩英、林汉波

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已于二〇
二二年三月十四日将根据瑞云行赔决
[2022]5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应支付的
83500元人民币提存于我处，请你们到
我处领取。如果你们在法律规定时间
内不领取，该笔款项将上交国库。

我处地址：瑞安市隆山东路政法
大院内司法局办公楼

联系电话：0577-65813389
邮政编码：325200

浙江省瑞安市公证处
2022年4月28日

公 告
提存人：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
提存受领人：林文文、林世金、林钗、林粒粒、吴梅英

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已于二〇二二年
三月十四日将根据瑞云行赔决[2022]6号《行
政赔偿决定书》应支付的110975元人民币提
存于我处，请你们持本通知书、本人身份证件、
提存公证书原件，到我处领取。如果你们在法
律规定时间内不领取，该笔款项将上交国库。

我处地址：瑞安市隆山东路政法
大院内司法局办公楼

联系电话：0577-65813389
邮政编码：325200

浙江省瑞安市公证处
2022年4月28日

公 告
提存人：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
提存受领人：夏盛养、翁夏娥、夏克宇、
夏银珠

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已于二〇二二年
三月十四日将根据瑞云行赔决[2022]7号《行
政赔偿决定书》应支付的60800元人民币提存
于我处，请你们到我处领取。如果你们在法律
规定时间内不领取，该笔款项将上交国库。

我处地址：瑞安市隆山东路政法
大院内司法局办公楼

联系电话：0577-65813389
邮政编码：325200

浙江省瑞安市公证处
2022年4月28日

公 告
提存人：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
提存受领人：邱圣用、林吴秀

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已于二〇
二二年三月十四日将根据瑞云行赔决
[2022]8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应支付的
64565元人民币提存于我处，请你们到
我处领取。如果你们在法律规定时间
内不领取，该笔款项将上交国库。

我处地址：瑞安市隆山东路政法
大院内司法局办公楼

联系电话：0577-65813389
邮政编码：325200

浙江省瑞安市公证处
2022年4月28日

公 告
提存人：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
提存受领人：林碎未、毛月兰、林世沙、
林世远、林彩珍

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已于二〇二二年
三月十五日将根据瑞云行赔决[2022]9号《行
政赔偿决定书》应支付的245385元人民币提
存于我处，请你们到我处领取。如果你们在法
律规定时间内不领取，该笔款项将上交国库。

我处地址：瑞安市隆山东路政法
大院内司法局办公楼

联系电话：0577-65813389
邮政编码：325200

浙江省瑞安市公证处
2022年4月28日

公 告
提存人：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
提存受领人：林世温

瑞安市云周街道办事处已于二〇
二二年三月十六日将根据瑞云行赔决
[2022]10 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应支付
的 127825 元人民币提存于我处，请你
到我处领取。如果你在法律规定时间
内不领取，该笔款项将上交国库。

我处地址：瑞安市隆山东路政法
大院内司法局办公楼

联系电话：0577-65813389
邮政编码：325200

浙江省瑞安市公证处
2022年4月28日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宁波龙腾纸业有限公司单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至2022年3月31日，该单

户债权本金17801705.00元 ，债权利息16381300.70元。债务人及担保人主要分布在宁波地区。
特别提示：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本次资产处置可采取单户处置、部分组包处置或整

体组包处置，我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
本次资产处置的交易对象须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如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
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

本次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我公司联系。
联系人:倪经理 联系电话: 0574-81873332

公司地址：宁波市海曙区偃月街299号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公司稽核部门举报，举报电话：0574-81873327。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债权情况以实际为准。
（以上债权均暂计算至2022年3月31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8日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宁波龙腾纸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抵押人名称

马其明、施国芳、王利明、赵小丽、宁波信诚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17,801,705.00

债权利息

16,381,300.70

债权金额

34,183,005.7

附件：债权资产清单（单位：元）

仲裁公告
森林品牌管理（珠海）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刘璐诉

你单位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等仲裁文书、仲裁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本委定于2022年6月9日9点0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
嘉兴市南湖区建瑞大厦社会治理联动中心218室）开庭审
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4月28日


